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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依據核能安全委員會(以下簡稱核安會，前身為原能會)核准之核

二廠除役計畫(以下簡稱除役計畫)及環境部(前身為環保署)核准之核

能二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(以下簡稱除役環評)，台灣電力

公司(以下簡稱台電公司)規劃在核二廠廠區用地(二號機反應器廠房東

側空地)，興建一幢佔地面積估計約為 140 公尺 × 105 公尺之 4 號低放

射性廢棄物貯存庫(含廢液處理系統)，用以貯存除役作業所產生之低

放射性廢棄物。規劃貯存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容器-T 容器，已於

2024 年取得核安會審查之許可。 

本案興建、運轉及除役所需經費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編列及

財務保證，其基金財務來源已規劃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費用收取

辦法，發電業設有核能發電廠者，收取其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，費

用之繳交期限，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止(經濟部令 107 年 1 月 10 日

經營字第 10603821520 號)，已確保本案各項費用財務無虞。最新基金

餘額為新台幣 4,723.55億元(114年 1月更新資料)核能二廠除役計畫總

經費為新台幣 592.40 億元(111 年幣值)，內含本申請案之興建、運轉

費用，本案興建工程經費依公共工程標案估算已完成，並編列在核二

廠除役計畫總經費中。而本案除役所需經費併同其他設施除役，均來

自「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」，確保各項費用財務無虞。 

本建造執照申請案之相關費用及設施之經營相關費用，均已納入

核二廠除役計畫中，而「第二核能發電廠除役計畫技術與管理能力及

財務基礎評估報告」於 109 年 9 月 8 日經核安會審查通過，符合「核

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及第 4 款之規定。 

另依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，本基金

之來源除發電業設有核能發電廠者，於其核能發電廠營運期間繳交之

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外，還能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以及本基金

之孳息收入等其他收入。在後端工作陸續啟動之際，也時時掌握各項

後端業務技術精進的可能性，力求遵節開支增加收入，以充實核能發

電後端營運基金之財務基礎，足可確保本計畫執行期間所需之各項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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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財務無虞。 

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(以下簡稱物管法)第 17條第 1項規定：「放

射性廢棄物處理、貯存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興建，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

請，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，發給建造執照後，始得為之： 

(一)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之規定。 

(二)設備及設施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及安全。 

(三)對環境生態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規定。 

(四)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其設施之經營。」 

本報告即就上述第(四)款之規定，評估申請人之財務基礎等足以

勝任其設施之經營，作為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之依據。 

二、申請人(台電公司)之財務基礎評估 

本計畫依據「核能後端營運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第四條第

五款之規定，我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之支出範圍包括核能發電有關

核子設施之除役拆廠及其所產生廢棄物之處理、包裝、運輸、中期貯存

及最終處置。 

因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，係由「核能發電後端

營運基金管理會」管理，為提出財務證明文件，台電公司於 107 年 11 月

5 日以電核能部核端字第 1078113168 號函，函請該基金管理會具函擔保

同意支付本公司辦理第二核能發電廠除役相關工作所需費用(如圖 1)，該

基金管理會於 107 年 11 月 7 日以核端基字第 10711-0003 號函回復，同意

支付本計畫相關工作所需費用(如圖 2)。 

本計畫所需各項經費均來自「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」，並有「核能

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」出具同意支付之證明文件，可確保本計畫執

行期間所需之各項費用財務無虞，使台電公司足以勝任「第二核能發電

廠 4 號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」興建營運之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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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台電公司 電核能部核端字第 107811316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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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(續) 台電公司 電核能部核端字第 107811316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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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 核端基字第 10711-0003 號函 


